
 

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家長會 107學年度 

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08 年 3 月 11 日(星期一) 17 時 00 分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校會議室 

三、介紹與會人員：(略) 

四、主席姓名：慕信福 會長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本(107)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總人數 34 人，目前代表出席人數 10 人，已符合「高

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」(以下稱設置辦法)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會員代表大會

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，爰本代表大會會議開始。 

六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之家長代表選派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」，會員代表大會須選派代表參與法定

應參與之會議。 

(二)本校因校長職務懸缺，委請臺東大學協助舉辦校長遴選，依據該委員會需求

本校須選派兩名家長代表參與會議，因委員會發生於上學期會員代表大會之

後，為求會議順利舉行，委請本校家長代表林靜枝女士及孫中光先生出席。 

(三)此會議須補追認兩人身份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七、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：無。 

八、主席結論 

九、散會：17 時 30 分 


